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_8A_9E_E4_BC_81_E4_c46_78778.htm 国家税务总局日前明确

，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新办企业认定标准，适用于享

受和不享受所得税优惠政策的所有内资企业。税务总局这一

规定将有助于解决随着企业改革的逐步深化，出现的享受企

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新办企业认定标准不够明确的问题。 今

年年初，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以财税[2006]1号文明确享受

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新办企业认定标准。据此，享受企业

所得税定期减税或免税的新办企业标准为： 1.按照国家法律

、法规以及有关规定在工商行政主管部门办理设立登记，新

注册成立的企业。 2.新办企业的权益性出资人（股东或其他

权益投资方）实际出资中固定资产、无形资产等非货币性资

产的累计出资额占新办企业注册资金的比例一般不得超

过25%. 其中，新办企业的注册资金为企业在工商行政主管部

门登记的实收资本或股本。非货币性资产包括建筑物、机器

、设备等固定资产，以及专利权、商标权、非专利技术等无

形资产。新办企业的权益性投资人以非货币性资产进行出资

的，经有资质的会计（审计、税务）事务所进行评估的，以

评估后的价值作为出资金额；未经评估的，由纳税人提供同

类资产或类似资产当日或最近月份的市场价格，由主管税务

机关核定。 日前，国家税务总局就上述规定表示，以下情况

不得享受新办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： 符合条件的新办企业利

用转让定价等方法从关联企业转移来利润的，转移过来的利

润不得享受新办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； 符合条件的新办企业



，其业务和关键人员是从现有企业转移而来的，其全部所得

不得享受新办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； 办理设立登记的企业，

在设立时以及享受新办企业所得税定期减税或免税优惠政策

期间，从权益性投资者及其关联方购置、租借或无偿占用的

非货币性资产占注册资本的比例累计超过25%的，不得享受

新办企业的所得税优惠政策。非货币性资产，是指存货、固

定资产、无形资产、不准备持有到期的债券投资和长期投资

等。 同时，现有企业新设立的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分支机构，

不论其货币投资占了多大比例，均不得作为新办企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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